
附件3

抗疫国债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0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财政部

地方主管部门 五常市财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五常市卫生健康局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

（A）
全年执行数（B）

预算执行率

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 10 100

其中：中央财政
资金

10 10 100

      地方资金

      其他资金

总体

目标

完成
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目标1：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（中医

馆）服务能力建设，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，促进中

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。    

完成五常市红旗乡卫生院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
馆建设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全年实际完

成值

未完成原因和

改进措施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
（中医馆）建设

≥1个 1

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合格率 ≥90% 100%
时效指标 及时完成率 ≥85% 100%

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10万元 10万元

效

益

指

标

经济效益
社会效益 中医医院环境改善，中医服务能力 改善 大幅度改善
生态效益

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民群众中医药服务获得感 提高 很大提高
……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患者满意度 ≥80% 95%

……

说明 无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，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。 

    4.定量指标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 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

计算。

    5.定性指标。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，

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
